




电子税务局网页端
个人代开劳务发票操作流程

温馨提示：个人代开劳务发票现已可在“电子税务局”手机

端 APP 办理，掌上开票，更加便利，您可截图扫描下方二维码获

取手机端操作流程。

以下为网页端操作流程：

1.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“电子税务局”（APP 图标如下图所

示），下载并安装。



2.打开“电子税务局”APP。对于从未使用过电子税务局或

税务 APP 的用户，需进行用户注册。对于已有电子税务局或税务

APP 账号的用户，直接进行用户登录。登录方式可选择账密登录、

短信登录、扫脸登录、指纹/面容登录（电子税务局 APP 注册登

录操作指引二维码另附如下，如有需要您可截图后扫码获取）。



3.打开电脑浏览器搜索“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电子税务局”

（https://etax.beijing.chinatax.gov.cn），进入后点击页面

右上方“登录”，使用手机“电子税务局”APP 扫码登录，或点

击“个人业务”后输入证件号码和密码登录。



4.登录后点击“代开增值税发票”，弹出提示框点击“确定”

即可，常用代开服务类型处点击“货物、服务等一般代开”，随

后进入填写发票信息页面。



5.按照以下要求提示填写发票信息，其中：

①购买方、销售方信息中“名称”和“纳税人识别号”为必

填项，其他信息为选填项，可根据对方需求自行选择填写；

②“项目名称”应据实选择开票项目，以劳务费为例，前一

方框可选择“*现代服务*其他现代服务”，后一方框可填写“劳

务费”；

③“数量”填写“1”即可，“金额（含税）”填写开票金

额，“税率/征收率”默认选择“1%”即可，“税额”为系统自

动计算，“规格型号”“单位”“单价（含税）”无需填写；

④“备注信息”一栏按需填写，如无备注需求则不建议填写；

⑤“应税发生地”应根据劳务发生地据实填写，若无法确定

则默认选择第一项即可；

以上信息填写无误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进入纳税信息确认。



6.系统自动计算应纳税款信息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提交申请”，

提示代开增值税发票申请成功后，点击“去缴费”进入预缴开票

页面（如需审核则等待审核通过后继续操作即可，税务机关将在

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您可在“代开发票查询”模块查询已提

交的申请的审核状态）。



7.支付方式处选择“微信、支付宝”（同时支持银联缴费、

银行端缴费、云闪付缴费等多种缴费方式，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

缴费方式，此处以微信/支付宝扫码缴费为例），随后点击“立

即缴费”，在弹出的缴费页面点击“扣款”后显示缴费二维码，

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，待系统提示缴费成功后

关闭二维码窗口。



8.点击“开具税收完税证明”，进入预览页面后点击“开具”

并下载 PDF 文件，留存备用。返回缴费页面，点击“开具发票”，

保存发票二维码或下载 PDF 文件，将该发票二维码或 PDF 发送给

劳务购买方单位即可。


